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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人民法院

对县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136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丽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

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县“执行难”工作的关注和提出可行性建

议。濮阳县人民法院院党组高度重视执行工作，以赶考之势、

举全院之力，紧紧围绕“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以落实

主体责任为引领，规范管理为抓手，完善执行机制为支撑，提

升群众满意度为重点，认真总结执行经验，健全解决执行长效

机制，确保执行工作更上一层楼。



一、强化组织领导，逐级压实责任

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到全面解决执行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

重大政治责任。濮阳县法院认真落实 “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的工作要求，形成了“一把手”亲自管、直接抓、重点推的执

行工作局面。党组书记、院长韩军扛起执行工作第一责任，定

期主持召开专题党组会议、每月听取执行汇报、每周指导执行

例会、每日关注执行动态，分析执行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

署执行工作，切实做到重要举措有部署、重大方案严把关、关

键环节重协调、主要工作抓落实；同时从院长到主管、从执行

局长到各个团队逐级签订执行攻坚“军令状”，层层传导压力，

人人扛起责任，使干警深刻认识破解执行难的重大意义，不断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增强做好解决执行难工作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创新执行举措，助力查人找物

濮阳县法院依法用足用好各项执行强制措施，在诉讼服务

中心设置执行案前查控组进行集中网络查控，如被执行人名下

有足额存款则立即进行网络冻结与扣划，有效防止当事人转移

财产，大大提高了财产控制效率；完善“点对点”查控系统，

除车辆查控系统外，以濮阳中院为依托增设濮阳市不动产司法

查控业务“掌上办”小程序，可实现 24 小时随时随地办理不动

产司法查控业务，大大提升不动产登记查封、注销查封业务的

办理效率，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引入第三



方辅助机构进行评估、拍卖，提高财产变现率，最大化地将执

行财产变成申请执行人手中的真金白银；组织开展“夏季风暴”、

涉金融案件、涉农民工工资等专项行动，执行干警顶风冒雨、

早出晚归、加班加点，日夜奋战，活动中共拘传被执行人 63

人次，拘留 27 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加大

对涉黑恶、民生、金融、党政机关等案件的执行力度，适时开

展执行攻坚专项行动，抓点带面，分门别类攻坚克难。

三、深化执行联动，汇聚执行合力

“赖”高一尺，“执”高要一丈。面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被

执行人，濮阳县法院戮力同心，内外联动，以铁腕重拳打出“组

合拳”：对应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一律纳入限高、失信名单，

将失信的自然人、企业发布情况每周、每月定时报送上级法院，

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公布；建立“立、审、执”之间协调

配合机制，树立“立、审、执”“一盘棋”思想，自觉把解决

执行难贯穿于立、审、执全过程，以集体智慧为执行助力；强

化与公安、金融、不动产、劳动、工商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联手编织出一张张“天网”，使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建立公、检、法协同打击机制，依法畅通拒执犯罪案件

的移诉渠道；加强与综治部门沟通配合，在乡镇、街道确定执

行联络员，协助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形成了执行协助

工作网络。今年以来，我院共移送拒执案件 17 人，共纳入失信

名单 2304 人次，限制高消费 2650 人次，参与市、县文明办“诚



信红黑榜”发布会 4 次，向上级法院推送 12 家“黑榜”企业，

报送“大头贴”32 期共计 640 余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联合信用惩戒机制逐步彰显威力。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坚持一手抓执法办案，一手抓执行宣传。濮阳县法院主动

将普法宣传与执行行动有机结合，大力宣传法院开展精准执行

的亮点做法。重点宣传查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

案例，在教育和威慑被执行人的同时，着力澄清“执行难”与

“执行不能”的区别，加强“执行不能”宣传，让人民群众对

执行工作预期回归理性，消除人民群众的误解，使执行法官与

申请人形成合力，努力营造全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

执行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为了防止财产被转移、隐匿，我院

在案件立案时、审理中，及时向当事人宣传、解释诉讼保全相

关法律规定，提醒诉讼保全的必要性、重要性，使当事人提高

财产保全意识，并知晓如何行使自身合法权利。

五、开展司法救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濮阳县法院充分发挥司法救助机制扶危救困、化解矛盾的

积极作用，加大对困难申请执行人司法救助力度，彰显司法人

文关怀。今年以来共救助涉民生案件 43 件，涉及申请人 77 人，

发放救助资金总计 31.5 万余元，切实解决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

人生产生活问题，释放司法红利，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同时适时举行农民工工资执行案款集中发放仪式，现场为申请



执行人发放执行款 121.8 万元，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在最短时

间内得到有效维护，让广大农民工兄弟们在执行案件中有更多

获得感。

“风正潮平，自当破浪扬帆；任重道远，更需策马扬鞭。”

目前，“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距离“切

实解决执行难”还存有差距，濮阳县法院在今后的执行工作中，

定将不断完善、持续发力、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维护人

民群众的胜诉权益。希望各位委员持续关注我院执行工作，建

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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